
二零零五年四月十一日 文件第 10／ 2005 號  

討論文件 

 

扶貧委員會 

貧窮指標 

背景及目的 

 

 扶 貧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二 月 十 八 日 首 次 會 議

上，大多認為以香港普遍富裕的經濟環境，以及所提供的

廣泛社會服務和支援，貧窮的概念應集中在一些弱勢社群

的需要。因此，委員會成員普遍認為，單以收入數字來理

解 貧 窮 的 概 念 並 從 而 訂 定 委 員 會 工 作 的 優 先 次 序 並 不 恰

當。我們須制訂一套多元化的指摽，以反映香港整體情況

及方便界定那些弱勢群體需要優先幫助。 

 

2. 從一個多面體的度來理解貧窮和幫助有需要人士，

把重點着眼於建立能力和鼓勵自力更生；而對一些弱勢社

群(例如老人和單親家庭的兒童)，則確保他們有機會獲取

其所需的服務和支援(例如教育、房屋和醫療服務)，這些

想 法 與 多 個 和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程 度 相 若 國 家 近 年 的 發 展 相

符。 

 

3. 因此，在概念上須注意的是，“貧窮＂代表社會上最

有需要獲得幫助的人士，這有別於一般字典從表面字義所

作的詮釋。就整個香港和委員會的具體工作而言，這概念

仍在發展中，而我們如何看待此事項，不但反映香港社會

的價值取向，亦反映出委員會成員的集體價值取向。 

 

選擇指標的考慮因素 

 

4. 導致有需要人士身處困境的因素有很多，而同一因素

造 成 的 影 響 亦 會 因 人 而 異 。 貧 窮 指 標 可 以 涵 蓋 表 徵 和 原

因。事實上，表徵和原因可互相影響，有時也難以將兩者

   



 2 

 

明確區分。故此，若要從各項指標歸納出結論務必要審慎

處理。 

 

5. 扶貧委員會在首次會議上，委員大都同意要着重預防

工作。故此在揀選指標方面，為兒童及青少年訂定的指標

尤其重要，着眼點在於確保他們不受現時的社會及經濟背

景所妨礙，使日後有機會向較高的社會和經濟階層上移。 

 

6. 考慮到扶貧委員會在二月十八日首次會議的討論，我

們建議按以下四個社會組別訂定貧窮指標： 

 

 兒童／青少年； 

 在職人士／成人； 

 長者；以及  

 社區。 

 

首三個組別是按年齡分類，最後一組關於社區貧窮，旨在

反映本港各個分區和社會整體的福祉。 

 

7. 在一些海外國家或地區，貧窮指標會針對一些如性別

或族群的特定組別。但香港的社會氣氛普遍和諧，與其他

國家的處境不同 (如美國一些城市中心的黑人或美國境內

為數不少的墨西哥裔人 )。在現時建議的框架下，一些特

定組別的需要正如其他人士一樣，會被納入按年齡或按地

區劃分的指標之內。再者，特定組別人士的需要 (例如婦

女、少數族裔和新移民 )，透過定期的專題研究來分析更

為適合。 

 

8. 技術上，該些指標必須可以量化及有可靠的統計數據

支持。此外，該些指標必須容易定期更新，以便持續地監

察貧窮問題。預計指標的統計數據會主要來自政府統計處

的現有數據庫和其他有關部門的行政記錄。如屬必要及可

行，我們亦會蒐集一些重要但目前欠缺的數據。 

 

   



 3 

 

9. 唯有能定期蒐集和更新，以及對香港具有意義的指標

才會是有用的指標。蒐集數據的工作不應對數據來源 (即

普羅大眾／特定組別 )及蒐集數據的機構帶來過分沉重的

負擔。我們應審慎地揀選有關指標；採用的指標數目亦應

有規限，使易於處理。歸根到底，指標是否有用應視乎數

據的質素和揀選指標背後的理念，而非單看指標數目的多

寡。 

 

擬議指標 

 

10. 指 標 大 致 上 可 分 為 六 個 類 別 ， 即 入 息 /收 入 支 援 、 教

育/培訓、就業、健康、生活環境及社區/家庭支援。它們

對上文第 6 段所提及的四個社會組別存着不同程度的重要

性。 

 

  

兒童／青少年

在職  

人士／成人  

 

長者  

 

社區  

入息／收入  

支援  
X X X X 

教育／培訓  X    

就業  X X  X 

健康  X X X X 

生活環境  X  X X 

社區／家庭  

支援  
X  X  

 

11. 在 所 有 可 揀 選 的 指 標 當 中 ， 我 們 認 為 “ 入 息 /收 入 支

援＂與貧窮最為息息相關。合理的收入水平是個人享有安

穩生活的必要條件。就香港的情況而言，由於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綜援 )計劃採用入息審查機制，綜援受助人一般被

視為貧窮人士，他們有需要並已獲提供經濟援助。然而，

社會上亦有非接受綜援的家庭，其入息低於綜援水平，或

在綜援受助家庭中有若干家庭成員不符合資格領取綜援的

情況出現。因此，我們建議使用按合資格成員數目劃分的

平均綜援金額作為準則，以界定個人是否屬於貧窮。這反

映了綜援金額，包括標準金額和特別津貼，是經詳細評估

不同類型人士的基本需要而釐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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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綜援外，政府還有提供其他類型而亦需經入息審查

的經濟援助計劃，以幫助有需要人士。但綜緩受助人是不

能領取這些援助，以免享有雙重福利。基本概念是，沒有

人會因經濟狀況欠佳而被剝奪其基本需要。因此，有關援

助計劃受助人（只包括那些與綜援受助人收入水平相若的

組別）的數目紀錄亦可反映貧窮狀況。 

 

13. 此外，“健康＂是另一項跨越所有擬制訂的四個社會

組別的貧窮指標。我們正尋求有用的健康指標，因為健康

對學習、工作及整體生活至為重要，並會影響目前以至未

來的收入。然而，要在這方面訂定有用的指標並不容易，

主要基於以下兩個原因。首先，與發展中地區不同，在香

港要確定某些疾病或健康問題慣常見於貧困人士，是一件

困難的事。其次，政府的政策是維持一個高質素、公平、

高 效 率 、 高 成 本 效 益 及 普 羅 大 眾 均 享 用 的 醫 療 系 統 。 故

此，除給予大量資助以提供高水準醫療及健康服務外，政

府還設立公共醫院及診所醫療收費減免機制，以照顧貧困

人士的需要。醫療收費減免機制的受助人數目，或可成為

與貧窮有關的一項健康指標。 

 

14. 根 據 上 述 的 框 架 及 上 一 部 分 關 於 揀 選 指 標 的 考 慮 因

素，我們會在以下部分探討多個涵蓋生命週期及社區概念

的指標以監察貧窮狀況。 

 

15. 為顯示貧窮問題在絕對及相對情況下的嚴重程度，我

們將會編制各項指標的數目和適當地計算相應組別中的百

分比。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編篡的數據將不包括外

藉家庭傭工。因為現時已有特別條款規範該類傭工在香港

受聘的事宜，而這些條款大體較其他經濟體系的為佳。 

 

兒童／青少年(0 至 14 歲／ 15 至 19 歲 ) 

 

16. 就成長中和在學習階段的兒童及青少年而言，訂定幼

兒護理和教育方面的指標至為重要。這方面的指標包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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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度和輟學青少年數目。儘管我們知道該些指標或與貧

窮情況沒有直接關係，因為有很多貧窮問題以外的因素，

均會導致青少年教育程度低於一般標準或出現輟學情況，

但是這些指標與預防及風險因素有關，原因是教育程度低

及 /或 輟 學 的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將 來 會 比 較 容 易 轉 為 「 雙

失」，繼而墮入貧窮網。此外，一些社會科學及教育研究

普遍顯示，社會經濟狀況雖然並非決定性的因素，但對學

習問題郤存着很大的預警關係。 

 

17. 至於訂定與入息相關的指標，值得關注的是家長所賺

取 的 入 息 ， 能 否 讓 子 女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 無 論 在 健 康 、 教

育 、 住 屋 和 參 加 社 交 活 動 方 面 都 不 會 有 所 匱 乏 。 除 此 之

外，我們亦訂定其他相關指標，以反映一般兒童和青少年

的福祉。該些指標臚列如下： 

 

(1) 居住在無業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2) 居 住 在 入 息 低 於 平 均 綜 援 金 額 的 家 庭 的 0 至 5

歲、 6 至 14 歲及 15 至 19 歲兒童／青少年 

(3) 居住在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4) 居住在私人臨時房屋或私人樓宇共住單位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5)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的綜援受助人 

(6) 在公營或受資助幼兒中心接受照顧的兒童 

(7) 在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獲全數資助的受助人 

(8) 輟學青少年數目 

(9) 未 達 中 三 教 育 程 度 的 青 少 年 (為 編 纂 資 料 目 的 ，

所涵蓋的為年齡 18 至 20 歲的青少年) 

(10) 中學會考少於五科合格的學生 

(11) 待學、待培訓及待業的 15 至 19 歲青少年 

 

15 至 59 歲在職人士／成人 

 

18. 關於適齡工作人士，我們主要眼於他們是否在職。

若然，關注點是多少人屬於在職貧窮 (即從事低收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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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 )。至於失業人士，那些長期失業者較有可能墮入

貧窮網，因為他們在尋找工作時一般會遇到較大困難。 

 

19. 患有殘疾的成人所面對的情況亦備受關注。我們鼓勵

殘疾人士在可能情況下自力更生。至於無法維持生計的殘

疾人士，他們可在綜援計劃下得到援助。同樣，綜援亦為

健 康 欠 佳 而 無 法 工 作 以 致 沒 有 收 入 的 人 士 提 供 幫 助 。 因

此，為監察貧窮情況，掌握正在接受康復培訓的殘疾人士

數目，以及因殘疾 /健康欠佳而領取綜援人士的數目是可

取的方法。 

 

20. 現建議訂定以下指標，以監察工作年齡人士的貧窮情

況： 

 

(12) 居住在無業家庭的 15 至 59 歲人士 

(13) 居住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家庭的 15 至

19 歲及 20 至 59 歲人士  

(14) 每周工作 35 小時及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少於

中位數 50%的 15 至 19 歲、 20 至 24 歲及 25

至 59 歲受僱人士 

(15) 15 至 19 歲、 20 至 24 歲及 25 至 59 歲失業人

士 

(16) 失業超過 6 個月及 12 個月的人士 

(17) 領取綜援超過一年的健全成人 

(18) 接受職業康復培訓服務的殘疾人士 

(19) 因 永久傷 殘／暫 時傷殘 ／健康 欠佳領 取綜 援

的成人 

 

60 歲及以上長者 

 

21. 長者方面，我們須優先確保他們能渡過積極和健康的

晚年。要達到這目標，他們需要有合理的財政支援，並獲

得到家庭成員及社會人士的關心。不過，要搜集退休人士

財 政 狀 況 的 資 料 却 殊 不 容 易 ， 因 為 他 們 可 能 依 靠 個 人 儲

蓄、投資收入、退休金及／或家庭支持維持生計，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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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相對於受僱人士的收入／入息數字，會較容易出現少

報的情況。所以，較可取的做法是直接審視獲政府財政資

助的長者人數，以作為貧窮指標。若要更廣泛地反映長者

的福祉，我們可加上一個與其居住環境相關的指標。 

 

22. 顧及種種的局限，現建議採用以下指標監察長者的貧

窮情況： 

 

(20) 領取各類高齡綜援的受助人 

(21) 公 立醫院 及診所 的醫療 收費減 免機制 下合 資

格的年長病人人數 

(22) 居 住在私 人臨時 房屋及 私人樓 宇共住 單位 的

長者 

 

社區  

 

23. 以各地區和社會整體劃分的貧窮指標，基本上歸納了

上述類別的主要指標。以地區為本的指標可用來反映居民

生活條件較差的不同區域，而社會整體指標則有助全面衡

量本港貧窮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建議的指標臚列如下: 

 

(23) 居住在無業家庭的 0 至 14 歲、 15 至 59 歲及

60 歲及以上人士[按地區列出] 

(24) 居住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 0 至 14 歲、

15 至 59 歲及 60 歲及以上人士[按地區列出] 

(25) 居 住 在 單 親 及 入 息 低 於 平 均 綜 援 金 額 的 家 庭

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按地區列出] 

(26) 每周工作 35 小時及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少於

整體中位數 50%的受僱人士[按地區列出] 

(27)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數[按地區列出] 

(28) 每月就業收入中位數[按地區列出] 

(29) 0 至 14 歲及 60 歲及以上的綜援受助人[按地

區列出] 

(30) 居 住 在 私 人 臨 時 房 屋 或 私 人 樓 宇 共 住 單 位 的

人士[按地區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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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4. 上述指標代表了制訂一籃子監察香港貧窮情況指標的

第一步。所有指標詳細臚列於附件。隨委員會對貧窮問

題加深認識，以及委員會工作重點的衍化，我們日後或會

加進一些相關的指標。同樣地，一些技術上不能編制的指

標將會被剔除，又或會以其他相關指標代替。 

 

25. 請各委員在考慮到上文所討論的種種因素及限制後，

對建議用作監察貧窮情況的指標，就其相關性及恰當性提

出意見，以及建議日後這方面工作的路向。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二零零五年四月四日 
 

   



附件 
擬議指標一覽表 
 
兒童／青少年(0 至 14 歲／ 15 至 19 歲 ) 
1. 居住在無業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2. 居住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6 至 14 歲

及 15 至 19 歲兒童／青少年 
3. 居住在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4. 居住在私人臨時房屋或私人樓宇共住單位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5.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的綜援受助人 
6. 在公營或受資助幼兒中心接受照顧的兒童 
7. 在學校書簿津貼計劃下獲全數資助的受助人 
8. 輟學青少年數目 
9. 未達中三教育程度的青少年(為編纂資料目的，所涵蓋的為年

齡 18 至 20 歲的青少年) 
10. 中學會考少於五科合格的學生 
11. 待學、待培訓及待業的 15 至 19 歲青少年 
15 至 59 歲在職人士／成人 
12. 居住在無業家庭的 15 至 59 歲人士 
13. 居住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家庭的 15 至 19 歲及 20 至

59 歲人士  
14. 每周工作 35 小時及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少於中位數 50%的

15 至 19 歲、20 至 24 歲及 25 至 59 歲受僱人士 
15. 15 至 19 歲、20 至 24 歲及 25 至 59 歲失業人士 
16. 失業超過 6 個月及 12 個月的人士 
17. 領取綜援超過一年的健全成人 
18. 接受職業康復培訓服務的殘疾人士 
19. 因永久傷殘／暫時傷殘／健康欠佳領取綜援的成人 
60 歲及以上長者 
20. 領取各類高齡綜援的受助人 
21. 公立醫院及診所的醫療收費減免機制下合資格的年長病人人

數 
22. 居住在私人臨時房屋及私人樓宇共住單位的長者 
社區  
23. 居住在無業家庭的 0 至 14 歲、15 至 59 歲及 60 歲及以上人

士[按地區列出] 
24. 居住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 0 至 14 歲、15 至 59 歲及

60 歲及以上人士[按地區列出] 
25. 居住在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援金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按地區列出] 
26. 每周工作 35 小時及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少於整體中位數 50%

的受僱人士[按地區列出] 
27.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數[按地區列出] 
28. 每月就業收入中位數[按地區列出] 
29. 0 至 14 歲及 60 歲及以上的綜援受助人[按地區列出] 
30. 居住在私人臨時房屋或私人樓宇共住單位的人士[按 地 區列

出] 

 

   


